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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反垄断认识误区

□黄晋

当前，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主要包含了类似的三方面内容，即禁止垄断
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对经营者集中行为展开反垄断审查

近
日，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国家工商总局在航运、

汽车和芯片等行业展开密集反

垄断调查，涉及多家国外企业。

国人对于反垄断并不陌生。随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和市场经济

的深入发展，中国部分行业的垄断结构

日益显现，某些行业内企业的垄断行为

严重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在给

消费者造成极大的损害的同时，也引起

了越来越多的抵触和反感。

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人们在

热议反垄断的同时，对该问题还存在有

着很多误解，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阐释

和说明。

反垄断是依法禁止垄断行为，
而非垄断结构或者垄断地位

反 垄 断 法 律 制 度 最 早 形 成 于 美

国。早在 1890 年美国就通过了《谢尔

曼法》，开始了反垄断法律制度的构建。

通过近一百年的努力，美国的反垄断法

律制度发展得相当成熟。随着美国二战

后的扩张和资本的输入，美国反垄断法

律制度给欧盟、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

等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吸

收和借鉴美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同时，

这些国家也建立并发展了类似的反垄断

法律制度。当前，美国、欧盟、日本和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包

含了类似的三方面内容，即禁止垄断协

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对经营

者集中行为展开反垄断审查。

中国《反垄断法》亦不例外。在

结合中国国情的同时，《反垄断法》大

量吸收和借鉴了德国、欧盟等国家和地

区反垄断的立法和执法经验，明确针对

的是中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和

对中国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

响的境外垄断行为。换句话说，与美国、

欧盟、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律

制度相同，中国《反垄断法》调整的是

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存在排

除和限制竞争可能性的经营者集中以及

行政垄断等垄断行为，而非诸如铁路等

行业的垄断结构或者通过市场竞争形成

的行业垄断地位。

反垄断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
重要手段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

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

趋势。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

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各国国内经济规则

中国部分行业的垄断结构日益显现，某些行业内
企业的垄断行为严重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
序，在给消费者造成极大损害的同时，也引起了
越来越多的抵触和反感

CFP供图。



商业
BUSINESS070

中国经济报告       2014年第10期 2014年第10期       中国经济报告  

不断趋于一致，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日益

强化。经济全球化包括贸易的自由化、

生产的国际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科技

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

生产和消费紧密结合在一起。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

深远的。当前，中国已经全面参与到经

济的全球化过程，中国生产和消费的国

际化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自 1992 年党

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特别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

中国国民经济已经融入并且推动着经济

国际化的进程。中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在取得来自全球生产商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的同时，与后者的联系也日渐紧密。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影响是

双重的，不仅存在着享受全球同步服务

等积极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包含着受到

诸如价格卡特尔等某些排除和限制竞争

行为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保护中国市

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8 年 8

月颁布实施了《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律制度不仅是一国保护

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

展的经济宪法，同时也是各国共同打击

跨国垄断行为的法律基础。目前全球已

经有 130 多个国家建立了反垄断法律制

度。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许

多国家和地区在与他国签订双边区域贸

易协定中也加入了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内

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各

国已经越来越意识到，通过双边和多边

贸易协定所取得的贸易自由化正日益为

少数跨国公司的卡特尔等垄断行为所侵

蚀，因此全球打击垄断行为的做法得到

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以汽车零部件行业为例。自 2011

年美国司法部与日本、欧盟、加拿大、

韩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反垄断

执法机构进行执法合作，着手针对汽车

零部件展开反托拉斯调查以来，截至目

前，共有 20 多家日本公司因涉嫌在美

国汽车市场操纵价格和串通投标被美国

司法部提起刑事指控，处以总计近 20

亿美元的罚金，这已经成为美国反垄断

部门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罚款金额最高

以及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调查。除了美

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外，其他国家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也纷纷采取行动。2013

年 3 月，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对恩梯恩、

日本精工、那智不二越以及捷太格特等

汽车零部件厂商涉嫌串谋固定价格的违

法行为处以反垄断罚款，金额达到 1.42

亿美元 ；2014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对

恩梯恩、不二越、捷太格特、舍弗勒和

斯凯孚等 6 家涉嫌固定产品价格的日本

和欧洲汽车滚珠轴承生产商给予反垄断

处罚，罚款高达 13 亿美元 ；2014 年 5

月 27 日，新加坡反垄断执法机构对那

智不二越、日本精工和恩梯恩等 3 家参

与滚珠轴承价格卡特尔的日本公司处以

930 万美元的反垄断罚款 ；2014 年 8 月

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进一步深
入，各国已经
越 来 越 意 识
到，通过双边
和多边贸易协
定所取得的贸
易自由化正日
益为少数跨国
公司的卡特尔
等垄断行为所
侵蚀，因此全
球打击垄断行
为的做法得到
了绝大多数国
家的支持

为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必须保证市场上有足够多的竞争主体，避免出现寡头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使得消费者无法选择，或者这些竞争主体通过协议等方式排除
或者限制竞争，从而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CFP 供图



商业
BUSINESS 071

中国经济报告       2014年第10期 2014年第10期       中国经济报告  

20 日，中国发改委对日本住友等 8 家

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日本精工等 4 家轴承

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也作出处罚决定，

罚款总额为 12.35 亿元人民币。

反垄断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
利器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消费经济的

时代。根据相关统计，2007 年国内消

费首次超过投资和外贸。国内消费已经

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中

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由生产领域转向

消费领域。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生

活方式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温饱型的消

费模式已经为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模

式所取代，消费者对计算机、移动电话

和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大幅上升。

中国消费者属于弱势群体，需要

受到格外保护。与其他各国的消费者

相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国消费者很

难与来自国内外的生产者等相关群体相

抗衡，消费者利益极易受到损害。以移

动电话芯片为例。芯片是移动电话的关

键部件，是移动电话的主要定价基础之

一。虽然不同的移动电话生产商之间竞

争激烈，然而由于各家公司几乎使用同

一家芯片公司生产的芯片，因此该芯片

公司就具有了垄断芯片生产的市场支配

地位，假如该芯片公司滥用这种市场支

配地位维持芯片价格，那么这种垄断高

价就会传递给消费者，最终损害消费者

利益。以湖北宝马经销商案为例。汽

车 PDI 检测本来是售前检测，是汽车生

产和经销企业在向消费者销售完全合格

的汽车产品之前，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

任。然而，湖北武汉市场鄂宝、中达江宝、

汉德宝和宝泽等 4 家宝马汽车经销商却

相互协商，以售后服务为名统一对消费

者收取 2000 元 PDI 检测费。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

有鉴于此，加强反垄断执法是当

前维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手段。在中国，

包括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发改

委等 3 家执法部门负责反垄断法执法工

作。其中，商务部负责经营者集中反垄

断审查的执法，国家工商总局负责非价

格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行政垄

断等垄断行为的执法，国家发改委负责

价格垄断行为的执法。换句话说，商务

部负责垄断行为的事前控制，国家工商

总局和国家发改委负责垄断行为的事后

控制。当前，尽管在执法中仍然存在着

一些职责交叉，然而这三家执法机构已

经成为维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部门，它

们的反垄断执法工作也随着执法能力的

提高日渐加强。

以对 2014 年马士基、地中海航运

和法国达飞设立网络中心的经营者集中

行为开展反垄断审查为例。马士基、地

中海航运和达飞分别是全球前三大集装

箱海运企业，这些企业经营业务涉及中

国港口往返欧洲、美洲的集装箱运输。

三家企业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一家

有限合伙制的网络中心，统一负责三方

在亚洲 - 欧洲、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航

线上的集装箱轮班运营性事务。交易达

成后，该合营企业能够直接控制亚欧航

线 47% 的运力，从而有可能通过涨价

等手段严重影响中国货主与其签订进出

口货物运输合同的议价能力和中国港口

与其谈判的能力，最终影响中国消费者

购买进口商品的价格。为此，中国商务

部根据《反垄断法》禁止了这一交易。

反垄断是市场公平竞争的根
本保障

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

竞争。通过竞争，市场主体可以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优胜劣汰，从而为消费者

提供最佳的产品和服务。竞争不是为了

利益最大化而不讲任何原则和尺度。建

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不仅要

讲究“挣钱”，更要讲究伦理和法律。

此外，公平竞争也不是随意丢到土壤

里就能够自己发芽生长的，恰恰相反，

它是一株需要得到政府持续呵护的栽

培植物。

促进公平竞争也是保护消费者利

益的最好方式。公平竞争是指竞争者在

同一市场条件下共同接受价值规律和优

胜劣汰的作用与评判，并各自独立承担

竞争的结果。反垄断能够通过促进公平

竞争来保护消费者利益。在中国，《反

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保

护消费者的选择权。在排除和限制竞争

的情况下，企业的垄断行为会严重限制

消费者的选择权，甚至根本取消了消费

者的选择，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

此，为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必须保证

市场上有足够多的竞争主体，避免出现

寡头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使得消费

者无法选择，或者这些竞争主体通过协

议等方式排除或者限制竞争，从而损害

消费者的选择权。

所以最后，反垄断也是维护公平

竞争的根本保障。美国、欧盟等国家和

地区的反垄断执法实践已经表明，反垄

断是维护公平竞争的根本保证。由于当

前乃至今后中国消费者在面临更多选择

的同时也会受到更多来自国内外生产者

垄断行为的消极影响，因此，可以预见

的是，中国反垄断执法部门在维护公平

竞争方面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中国

反垄断执法部门会在培育竞争文化、增

强提高企业竞争意识以及鼓励公平竞争

上发挥影响，同时也将会继续依据《反

垄断法》，积极查处损害竞争、损害消

费者权益以及妨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垄

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加大

对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力度，有效

防范通过并购获取垄断地位并损害市场

竞争的行为。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

竞争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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